「彰化縣伸港鄉公墓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
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二十七條    本鄉居民使用靈堂之收費標準如下：

一  禮廳使用費：

(一) 懷德廳、懷忠廳、懷孝廳、懷愛廳、懷信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元。

(二)懷仁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二百元。

二  停棺(冰櫃)室使用費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二百元。

三  場地使用費：使用園區場地搭設棚架者，每場次收取新臺幣二千元；每場次以七日為限，超過七日者，費用另計。
四  冷氣使用費：
(一) 懷忠廳、懷孝廳、懷愛廳、懷信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二百元；懷仁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五百元。

(二)每日以自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止，共12小時計算。


	第二十七條    本鄉居民使用靈堂之收費標準如下：

一  禮廳使用費：

(一) 懷德廳、懷忠廳、懷孝廳、懷愛廳、懷信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元。

(二)懷仁廳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二百元。

二  停棺(冰櫃)室使用費：每日收取新臺幣二百元。

三  場地使用費：使用園區場地搭設棚架者，每場次收取新臺幣二千元；每場次以七日為限，超過七日者，費用另計。
	為讓使用禮廳鄉民於酷熱氣候下，有更舒適的環境，並秉持使用者付費的精神，本鄉配合修正禮廳費冷氣使用者相關規定，爰增列本條第四款。

	
	
	


